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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uishang Bank Corporation Limited*
徽 商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98）

2025年度股東會投票結果
及

派付2025年度末期股息安排

年度股東會投票結果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行已於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舉行年度股東會，除年度
股東會上提呈之第12項補充決議案未獲通過外，年度股東會上提呈之其他各項
決議案均獲正式通過。

派付2025年度末期股息安排

本行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即每10股派人民幣2.5元（含稅））
將於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派付予於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名列在本行股
東名冊上的股東。

茲提述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日期為2026年5月15日之2025年度股東會
（「年度股東會」）通告（「通告」）及通函（「通函」）以及日期為2026年6月14日之年度
股東會補充通告（「補充通告」）及補充通函（「補充通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告、通函、補充通告及補充通函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行已於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上午9時正於中國安徽省合肥市雲谷路1699號
徽銀大廈B區304會議室舉行年度股東會。年度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經過半數董
事共同推舉，會議由本行執行董事孔慶龍先生主持，孔慶龍先生、馬淩霄先生、
盧浩先生、魏李翔先生、Gao Yang（高央）先生、戴培昆先生等部分董事出席年度
股東會。

於年度股東會舉行之日，本行已發行有表決權的普通股股份總數為13,889,801,211
股，包括10,411,051,211股內資股及3,478,750,000股H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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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度股東會投票結果

於年度股東會舉行之日，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並在年度股東會上投票所提呈決議
案（「年度股東會決議案」）的股份總數為13,889,801,211股。出席年度股東會的股
東或股東委任代表持有合共10,881,214,472股有投票權股份，佔本行已發行股份總
數約78.34%。概無任何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就任何年度股東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概無任何股份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出席年度股東會並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放棄
對年度股東會決議案投贊成票。概無股東於通函和補充通函內表明欲就任何年度
股東會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所有年度股東會決議案均以投票表決方式進
行表決。

各項年度股東會決議案的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投票票數（概約%）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批准本行2025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10,877,479,472
(99.965675%)

710,000
(0.006525%)

3,025,000
(0.027800%)

2. 審議批准本行2026年資本性支出預算方案 10,878,293,472
(99.973156%)

0
(0.000000%)

2,921,000
(0.026844%)

3. 審議批准本行2025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8,055,846,623
(74.034444%)

2,823,836,849
(25.951486%)

1,531,000
(0.014070%)

4. 審議批准聘請本行2026年度外部審計機構 10,878,037,472
(99.970803%)

256,000
(0.002353%)

2,921,000
(0.026844%)

5. 審議批准本行董事會2025年度工作報告 9,359,384,145
(86.014150%)

1,518,805,327
(13.958050%)

3,025,000
(0.027800%)

6. 審議批准本行監事會2025年度工作報告 10,876,420,472
(99.955942%)

710,000
(0.006525%)

4,084,000
(0.037533%)

7. 確定本行執行董事2024年度薪酬標準 9,367,712,145
(86.090686%)

1,509,522,327
(13.872737%)

3,980,000
(0.036577%)

8. 確定本行部分監事2024年度薪酬標準 9,367,712,145
(86.090686%)

1,509,522,327
(13.872737%)

3,980,000
(0.036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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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投票票數（概約%）

贊成 反對 棄權

9. 審議批准關於本行發行股份一般性授權的
議案

10,693,020,122
(98.270466%)

188,029,350
(1.728018%)

165,000
(0.001516%)

10. 審議批准關於延長本行首次公開發行A股
股票並上市（「A股發行」）方案有效期的議
案

10,856,013,387
(99.768398%)

22,280,085
(0.204758%)

2,921,000
(0.026844%)

11. 審議批准關於延長授權董事會辦理A股發
行具體事宜有效期的議案

10,856,013,387
(99.768398%)

24,553,085
(0.225647%)

648,000
(0.005955%)

補充普通決議案
投票票數（概約%）

贊成 反對 棄權

12. 審議批准《關於徽商銀行2025年度利潤分
配方案的提案》（由提案股東提呈的臨時提
案）

2,860,643,849
(26.289748%)

5,462,842,344
(50.204344%)

2,557,728,279
(23.505908%)

由於上述第1至8項決議案獲出席年度股東會的股東（包括其代表）以過半數之票數
投票贊成，因此該等決議案已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由於上述第9至11項
決議案獲出席年度股東會的股東（包括其代表）以三分之二以上之票數投票贊成，
因此該等決議案已作為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上述第12項補充普通決議案因於
年度股東會上未能獲出席年度股東會的股東（包括其代表）過半數之票數投票贊
成，因此該決議案未獲通過。

投票監察

本行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年度股東會的點票監
察員。本行中國法律顧問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1名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委員及2名
股東代表亦負責年度股東會的計票及監票。

二、 派付2025年度末期股息安排

董事會就派付2025年度末期股息作出以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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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將於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派付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現金股息（「股
息」），每10股派人民幣2.5元（含稅）。股息將派付予於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
（「記錄日」）名列本行股東名冊的股東。股息將以人民幣計值；其中內資股持有人
（「內資股股東」）的股息將以人民幣派付，而H股持有人（「H股股東」）的股息將以
港元派付。

本行將於2026年7月8日（星期三）至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天在
內）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取股息，本行之未登記H股股
份持有人最遲須於2026年7月7日（星期二）下午4時30分前將相關股份過戶文件送
呈本行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作登記，地址為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1) 對內資股股東

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相關規定，對於記錄日名列內資股股東名冊的
自然人股東，本行將按2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未確權內資股股東的股息暫由本行保管，待確權後再進行派發。

(2) 對H股股東

以港元支付每股H股的股息將按以下公式計算：

以港元計算的每股H股股息 =
以人民幣計算的每股股息

宣派股息之日前五個工作日中國人民銀行宣佈的人民幣
兌港元的中間價匯率的平均值

年度股東會前五個工作日（即2026年6月23、24、25、26、29日）中國人民銀行發
佈的人民幣兌港元中間價匯率的平均值為1.00港元兌換人民幣0.869602元，故每
股H股的應付股息金額為0.287488港元（含稅）。

本行已委任香港中央證券信託有限公司為香港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並將
代H股股東收取本行已宣派的股息。股息將由收款代理人支付，而有關股息單將
由本行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2026年8月21日（星期
五）或之前，以平郵寄予有權收取股息的H股股東，而郵遞風險由H股股東自行承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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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H股個人股東，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國稅發[1993]045號文件廢止後有關
個人所得稅徵管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11]348號）等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
件，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從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香港發行的股票所取的股息紅利
所得，應由扣繳義務人依法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但是，持有境內非外商投資企
業在香港發行的股票的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可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與中國簽
署的稅收協定及中國內地和香港（澳門）間稅收安排的規定，享受相關稅收優惠。

因此，本行一般將按照10%稅率為H股個人股東代扣代繳股息的個人所得稅，但
是，倘相關稅務法規及稅收協定另有規定，本行將按照稅務機關的徵管要求具體
辦理。

對於非居民企業H股股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與
其他相關規定，本行將按照10%稅率代扣代繳其股息的企業所得稅。

任何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但不限於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或其
他代理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義登記持有的H股股份，皆被視為非居
民企業股東所持的股份。

請各股東認真閱讀上述資料，如任何人士欲更改股東身份，請向代理人或受託人
查詢相關手續。本行無義務亦不會承擔確定股東身份的責任。此外，本行將嚴格
依照有關法例或條例並嚴格按照於記錄日本行H股股東名冊上的登記代扣代繳企
業所得稅及個人所得稅，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確定不準而提出的
任何要求或申索或對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及個人所得稅安排的爭議，本行將不予
受理，也不會承擔任何責任。

(3) 滬港通和深港通內地股東

根據日期為2014年10月31日和2016年11月5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
監會發佈的《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
稅[2014]81號）及《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
知》（財稅[2016]127號），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和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
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H股公司應向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中國
證券登記結算」）提出申請，由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向H股公司提供內地個人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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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冊，H股公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和
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的非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由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按照
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個人投資者在國外已繳納的預提稅，可持有效扣稅
憑證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的主管稅務機關申請稅收抵免。

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港通和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
利所得，按照上述規定計徵個人所得稅。對內地企業投資者通過滬港通和深港通
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計入其收入總額，依法計徵企業
所得稅。其中，內地居民企業連續持有H股滿12個月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依法
免徵企業所得稅。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公司應向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提出申請，由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向H股公司提供內地企業投資者名冊，H股公司對內地企業投資
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

如H股股東對上述安排有任何疑問，可向彼等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持有及出售H股
股份所涉及的中國內地、香港及其他國家（地區）稅務影響的意見。

三、 律師見證情況

年度股東會經本行中國法律顧問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見證，並出具了法律意見，
認為本次年度股東會會議的召集、召開及表決程序等均符合中國公司法等法律、
法規及章程的有關規定，本次會議的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安徽省合肥市
2026年6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孔慶龍；非執行董事馬淩霄、 
盧浩、王朝暉、魏李翔、左敦禮、Gao Yang（高央）及王文金；獨立非執行董事 
戴培昆、周亞娜、劉志強、殷劍峰、黃愛明及徐佳賓。

*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並非一家認可機構，並非受限
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接受存款業務。


